投诉处理决定书
信财购投诉〔2025〕2号

投诉人：哈尔滨炯炯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力军 
联系方式：17745198686
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沈阳街5号6单元2层2号 
被投诉人1：江西日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喜英
联系方式：15727769094
地  址：赣州市信丰县迎宾大道中段城市便捷酒店九楼
被投诉人2：信丰县城市管理局
联系人：陈雪旺
联系方式：13767761237
地  址：赣州市信丰县阳明南路329号
投诉人因不满意信丰县城市管理局于2025年1月14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5年1月22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一、基本情况
江西日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接受采购人信丰县城市管理局的委托，对信丰县城区道路及公共区域照明设备更新改造项目，项目编号：JXRC2024-XF-G006，进行公开招标采购。2024年12月30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电子化公开招标公告；2025年1月21日，在信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三室进行开评标活动；2025年1月22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中标结果公告（中标供应商：鸿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2月8日采购人与鸿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并将采购合同上传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合同公示；2025年1月10日，投诉人向采购人提出质疑；2025年1月14日，采购人就质疑事项作出答复；2025年1月22日，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我局进行投诉。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开评标，已签订采购合同，未完成履约。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
本采购项目核心产品“LED硅基金黄光灯具”，根据网上查询，全国只有一家制造商“江西金黄光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制作LED硅基金黄光灯具，制造商不到三家，招投标竞争不充分，有指向特定的供应商。
投诉事项2：
招标文件评分标准“LED白光灯，通过GB/T16422紫外灯进行250次循环3000小时及以上紫外老化试验后,光通量维持率≥97%，色温偏差≤20K,显指偏差≤0.1,色容差偏差≤0.1,色坐标偏差≤0.0006的，得3分，评审依据为提供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标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检测型号:80W-200W任意一种）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并提供检测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上查询截图及查询网址，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利用检测报告作为评分标准，排斥了没有检测报告但符合标准的供应商。
投诉事项3：
招标文件评分标准“LED硅基金黄光灯具，投标供应商所投产品，所用LED灯珠在55℃测试温度、相对湿度 ≤65%情况下，通入400mA测试电流持续点亮6000小时平均光通量维持＞99%的，得3分；平均光通量维持 ≤ 99% ＞98%的，得1.5分；投标供应商所投产品，所用LED灯珠在20℃情况下通入100mA、200mA测试电流，蓝光比为0.00%的，得3分；蓝光比＜3%的，得1分；投标供应商所投产品，按（GB/T 9468-2008灯具分布光度测量的一般要求）色温在2000±200K范围内显色指数＞70，功率因数≥ 0.95，整灯光效≥110LM/W的，得3分（检测型号:50W-240W任意一种）；评审依据为提供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标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并提供检测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上查询截图及查询网址，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利用检测报告作为评分标准，排斥了没有检测报告但符合标准的供应商。
投诉事项4：
投诉事项4为投诉事项3的完全复制粘贴。
投诉事项5：
招标文件评分标准“智能照明平台更新系统，投标供应商所投系统，技术平台运行支持在国产化操作系统上部署的，得3分；投标供应商所投系统，平台采用微服务架构，同时满足轻量级机制通信的，得3分；评审依据为提供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标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并提供检测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上查询截图及查询网址，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利用检测报告作为评分标准，排斥了没有检测报告但符合标准的供应商。
投诉事项6：
招标文件评分标准“智能路灯控制开关柜，投标供应商所投智能路灯控制开关柜，照明监控终端进行安全性能检测达到国标测试要求或A级的，满足依据GB4943.1-2011标准通过耐压试验、依据GB/T2423.10-2019标准通过振动试验、依据GB/T17626.2标准通过静电放电抗扰判定等标准；每项满足一项得1.5分；评审依据为提供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标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并提供检测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上查询截图及查询网址，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利用检测报告作为评分标准，排斥了没有检测报告但符合标准的供应商。
投诉请求：
取消核心产品为“LED硅基金黄光灯具”，取消上述评分标准利用检测报告评分，暂停本项目。
二、事实查明与认定
经核查：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1。据了解，“LED硅基金黄光灯具”属于完整的灯具，只要是使用“硅衬底黄光LED芯片”制造的灯具都属于“LED硅基金黄光灯具”。“硅衬底黄光LED芯片”由南昌大学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已有多家灯具品牌采购并使用该芯片制造自身品牌的灯具产品。1、投诉人所述“LED硅基金黄光灯具”只有“江西金黄光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家制造商能够生产，但未提供任何证明依据；2、根据采购人提供的其他地区灯具采购成交公告、合同公告等佐证资料证明，华普永明、木林森、孔明芯光等品牌均能生产“LED硅基金黄光”的灯具。投诉人所述“LED硅基金黄光灯具制造商不到三家，招投标竞争不充分”不符合事实。因此，投诉人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2至6。GB代表强制性国家标准，GB/T代表推荐性国家标准；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根据相关国家标准进行检测出具的检测报告进行评分，以此保障所采购产品的相关性能和品质，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一条“采购需求应当完整明确，包含以下内容：（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的要求。投诉人投诉事项未提供任何依据，无法证明某具体检测报告与国标对应的领域要求不符，或是某具体检测事项时间成本、金钱成本较高等，因此不足以判断为排斥相应供应商。因此，投诉人投诉事项2至6均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质疑函与质疑答复、投诉书、相关说明材料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三、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信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信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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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县财政局
202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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